伊美区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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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《黑龙江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发布如下命令：
一、明确森林防火期。2026年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，其中4月20日至5月20日为春季森林高火险期；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日至11月15日，其中9月25日至10月25日为秋季森林高火险期。区人民政府将结合我区气象、物候等实际条件，适当延长森林防火期和森林高火险期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二、落实防火责任。森林防火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，逐级构建防灭火责任体系，结合林长制落实“第一责任人”防控责任，逐级签订防火责任状。各级包片领导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包片责任，严格执行“三清单一承诺”和“两书一函”工作机制，严格执行“三清单一承诺”和“两书一函”工作机制，落实地方政府、职能部门、森林经营主体三方责任。与毗邻地区、单位签订联防协议，落实联防联控责任，协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森林防灭火工作。
三、加强宣传教育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，利用防火宣传周、宣传月和“5·6”大火反思日等系列宣传活动，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和文明安全用火，强化典型案例警示教育，增强公众的责任意识、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,切实筑牢森林防灭火的人民防线。
四、整治火灾隐患。各有关部门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建立隐患台账及责任清单，实行销号整治。对森林防火区内的重点地段、重点目标，以及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的铁路、电力和通信设施等，有关责任主体单位应当开设必要的防火隔离带，清除可(助)燃物，加强动火作业管理和安全检查，整治存在的火灾隐患，坚持隐患问题动态清零。
五、强化火源管控。森林防火期内，除经依法批准外，严禁在林区及周边一切野外用火行为。在林区要道和景区入口设立检查站，对进入森林防火区的人员开展实名登记、保存火源并做好防火宣传，严禁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物品进入火险区。在林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要按照相关规定落实防火责任，严格野外用火审批。对未经批准擅自野外用火者，按照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、《黑龙江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六、提升处置能力。各负有森林防灭火任务的部门、单位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，优化应急预案，加强物资储备。各类扑火队伍要认真组织开展实战演练，做好扑火准备，高火险时段在重点地段前置扑火力量，靠前驻防，更好实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目标。严密监测、核查、处置火情，确保火情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发生森林火情，要立即采取安全有效措施组织开展扑救，疏散转移受威胁群众、保护重要设施、控制火情，防止蔓延，减少损失并按规定同步上报火情信息，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。
七、强化监督检查。各级包片领导要依法开展全方位、常态化、拉网式森林火险隐患大检查，高火险期，要深入基层一线蹲点指导检查，认真排查风险隐患，重点检查野外火源管理措施和森林防火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，严看死守敏感地区和重要设施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督促限期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，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对发生的森林火灾，要按规定及时查清原因、评估损失和分清责任，对在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中失职、渎职的人员，将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森林公安、林草等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治火，严格查处森林火灾案件，做到每案必查、每案必究。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火险，应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。
